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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行2024年度个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确认的重要通知

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发布<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（试行）>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
局公告2022年第7号）第九条规定，纳税人次年需要由扣缴义务人继续办理专项附加扣除的，应当于每年
12月份对次年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内容进行确认，并报送至扣缴义务人。纳税人未及时确认的，扣缴义
务人于次年1月起暂停扣除，待纳税人确认后再行办理专项附加扣除。2024年度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确认端
口已开放，请各位同事自行更新或下载最新版本“个人所得税”APP，于2023年12月31日前完成信息确认
或采集，以免影响个人2024年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享受。一、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发生变化必
须确认，常见的变化情形：1.有新的专项附加扣除支出，如赡养老人满60周岁、孩子出生、发生符合条
件房贷支出等情形；2.子女年龄或者教育阶段发生变化的，如已满3岁了（则由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改成
子女教育扣除）、从学前教育到义务教育、转学、留学等的情形；3.有老人在2023年去世并申请了赡养老
人专项扣除，则2024年可能不能再申请的；4.有需要修改2024年子女教育、赡养老人、住房贷款专项扣除
比例和扣除人的；5.夫妻一方不再申请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，在2024年由另一方申报的；6.房租和
房贷需要替换扣除，如买房后不再申报住房租金，改申报住房贷款利息的。扣除信息确认后，需单位代
扣代缴的，请选择“扣缴义务人申报”，可选择本单位作为扣缴义务人。二、提醒事项1.2023年8月31日
，国务院发布《关于提高个人所得税有关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23〕13号），提高了赡
养老人、子女教育、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三项专项附加扣除的标准。其中，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标准，
从每月2000元提高至每月3000元，子女教育、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标准从每个子女每月1000
元提高至每月2000元，纳税人从9月申报期起即可享受。系统已按照新标准进行了调整，无需操作，即可
按照新的标准享受扣除。如之前填报有误，也可以点击“去填报”重新如实填报专项附加扣除信息。2.
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发布 <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 (试行)
>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7号） 第三十条规定：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主管税务机关
应当责令其改正；情形严重的，应当纳入有关信用信息系统，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施联合惩戒；涉及
违反税收征管法等法律法规的，税务机关依法进行处理：(1)报送虚假专项附加扣除信息;(2)重复享受专
项附加扣除;(3)超范围或标准享受专项附加扣除;(4)拒不提供留存备查资料;(5)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

国家税务总局网站“新闻发布>税案通报”栏目中有多起虚假填报及未在法定期限内等未依法办理个人
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案件，个人缴清税款、滞纳金和罚款，严重的有税务部门有移交法院强制执行
，当地法院冻结了赖开锡全部银行账号、微信和支付宝账号等资金账号，并发出限制消费令。3.同事们
应当对报送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负责。税务机关将定期对纳税人报送的专项
附加扣除信息开展抽查，请同事们将相关资料自法定汇算清缴期结束后保存五年备查。

Powered by TCPDF (www.tcpdf.org)

http://www.tcpdf.org

